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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推荐人员应为中国航海学会会员单位所属在职员工；

2.推荐人员年龄 32 周岁以下（1991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；

女性被托举人年龄可适当放宽两周岁（198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），需要经过中国科协评审领导小组同意；

3.项目候选人在重点学科、新兴交叉学科、国家急需人才学

科等领域中有优秀成绩并具有较大发展潜力；

4.有明确前沿的研究方向或课题；

5.推荐人选所在单位或团队能够提供 1:1 以上相应的配套

资金和政策支持，共同促进其成长。

三、支持方式

1.正式入选的中国航海学会青年托举人才将进入中国航海

学会青年人才库，获得专项资金资助；并按照专业和排名推荐为

中国科协第九届（2023-2025 年度）青托工程候选人。

2.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评选，最终确定的中国科协青年人

才公费托举对象将获得每年 10 万元专项资助，支持自主科研选

题、设计、实施，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，在有影响的国际民

间科技组织任职等。每年度考核评价合格者将连续获得三年资助；

3.入选中国科协的青年人才托举对象自筹经费托举名额者，

筹集经费每年不低于 10 万元，入选证书和经费使用范围与公费

托举对象一致；

四、推荐方式及流程

1.中国航海学会会员单位推荐，每个单位限推荐 5 名；

2.符合条件的学会会员自荐，并获得 3名本领域、本行业的

学科带头人、首席专家、重大项目或型号技术负责人推荐认可；
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
1.请各会员单位及自荐会员将推荐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于7

月 25 日前提交至学会，逾期不再接收。推荐材料包括：推荐表




